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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向所在院系递交材料





每学年对全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一次资格复查，根据实际情况作调整





《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





《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





家庭户口簿复印件、父母下岗证或失业证复印件、烈军属证复印件、家庭成员身体残疾的残疾证复印件、家庭成员患重大疾病的病历复印件、民政部门出具的城市或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明复印件等能证明家庭经济困难的有关材料








班级认定 








院系认定 








学校认定 








录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管理系统





经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享受学校有关资助政策





认   定





导师、学生组成评议小组，进行民主评议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认定，报学校学生资助


工作领导小组审批





院系领导、辅导员、导师、学生组成认定


工作组，审核班级认定初步结果，结果公


示5个工作日，如师生有异议，3个工作


日内答复，依然有异议，报资助管理中心


复议，3个工作日内答复








